表6    不同机构规模、机构性质与是否设立痴呆照护专区的关系
	项目
	机构床位规模
	χ2
	P
	机构性质
	χ2
	P

	
	1~99张
	100~299张
	300张以上
	
	
	公建公营
	公建民营
	民办民营
	
	

	是否设立痴呆照护专区
	是
	52（48%）a
	79（56%）b
	50（78%）ab
	15.5
	<0.001*
	44（54%）
	57（63%）
	80（57%）
	1.34
	0.515

	
	否
	57（52%）a
	61（44%）b
	14（22%）ab
	
	
	37（46%）
	34（37%）
	61（43%）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注：*表示P<0.05；数字上标的字母表示检验结果显著时卡方检验的多重比较，字母相同时表示两组间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。




